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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科字〔2023〕1 号 
 

关于批准 2022 年度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校级 
科技创新平台和科研团队立项建设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根据《关于组织申报 2022 年度安徽信息工程学院科技创新

平台的通知》（科字〔2022〕21 号）和《关于组织申报 2022 年

度安徽信息工程学院科研团队的通知》（科字〔2022〕22 号）的

要求，经评审、公示及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批准 3 个校级科技

创新平台和 7 个校级科研团队予以立项建设（名单见附件 1、2）。 

请被批准立项的各平台和团队负责人，于 4 月 10 日前按要

求完成建设任务书（附件 3、4）的填写，报科技处审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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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校级科技创新平台立项建设名单； 

2.校级科研团队立项建设名单； 

3.校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任务书； 

4.校级科研团队建设任务书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技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3 月 9 日 




